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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8年 9月份安全检查情况通报 

 

各部门、片区及药店：  

为加强公司安全管理，强化安全责任意识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防止

事故发生，结合集团公司保卫处（9月 15-17日）对我司药店例行节前安全

检查情况，现就 9月份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安全隐患问题整改及处罚标准： 

序号 
隐患部门/药

店 
安全隐患问题 罚款/扣分 

1 西林一街药店 
①店内一个消火栓箱被货架阻挡，进门左墙角

边一组灭火器箱被遮挡，其放置不合理。 

罚款 20元 

扣 0.5分 

2 沙河源药店 ①灭火器更换后，标签未更新。 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3 大邑桃源药店 ①每日交接本上，无安全交接文字记录。 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4 大邑东街药店 ①交接本上，无安全交接文字记录。 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5 
大邑子龙街药

店 

①安全巡查记录本上每天一次巡查登记，不符

合要求； 

②交接本上，无安全交接班记录。 

罚款 20元 

扣 1.0分 

6 
大邑东壕沟药

店 
①交接本上，无安全交接文字记录。 
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

7 
东大街旗舰药

店 

①安全巡查记录登记不完善（缺 20 号晚、21

号早）。 
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8 合欢树街药店 ①插线板乱拉乱接。 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9 万宇路药店 

①卷帘门故障。 

②处方柜后面隔断区域卫生差。 

③墙面渗透破坏严重。 

罚款 20元 

扣 1.0分 

10 
都江堰问道西

路药店 
①交接本上，无安全交接文字记录。 
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11 
新都区新繁药

店 
①保险柜未固定。 

罚款 10元 

扣 0.5分 

   二、要求 

1、请各片区药店针对以上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在 10天内完成整改，

并将整改后的照片和《隐患整改回复书》发综合管理部保卫科（邮箱）。 

2、请本月未被检查到的药店，要举一反三，消除事故隐患。 

3、凡今后新装修药店从完工交付使用至修缮期 10 天内，检查发现属

施工工程问题的，由施工方整改，不纳入对药店的处罚范围，但应采取防

范措施，防止发生事故。在整改期间未采取防范措施发生安全事故的除外。 

4、本次处罚店长承担 40%，安全员承担 60%。以上罚款金额由店长负

责于通知发文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收齐后交公司财务部，逾期未交的加倍

处罚。 

 

 

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

 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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